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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9日（星期四）14:50时。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9日上午9:15至

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9日9:15至2025年6月19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投

票为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是本次股东大

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2日（星期四）。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烽火宾馆五楼会议室

（6）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赵刚强先生主持。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2人，代表股份429,101,0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7.231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365,068,8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690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8人， 代表股份64,032,2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03％。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8人，代表股份31,959,6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6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7,778,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05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7人，代表股份4,181,0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76％。

3、出席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及见证律师，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通过《2024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210,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4％；反对78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9％；弃权106,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68,6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21％；反

对78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56％；弃权106,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23％。

2、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137,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5％；反对850,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2％；弃权113,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96,1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53％；反

对85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05％；弃权11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42％。

3、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207,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8％；反对7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0％；弃权108,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66,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43％；反

对7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72％；弃权10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6％。

4、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207,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8％；反对78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2％；弃权11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66,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49％；反

对78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59％；弃权11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92％。

5、通过《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211,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7％；反对77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3％；弃权111,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70,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68％；反

对7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3％；弃权11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89％。

6、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7,710,0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8％； 反对1,

2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9％；弃权177,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68,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476％；反

对1,21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79％； 弃权177,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544％。

7、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7,789,5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4％； 反对1,

1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3％；弃权16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48,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964％；反

对1,14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83％； 弃权164,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153％。

8、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7,520,5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7％； 反对1,

413,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5％；弃权166,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79,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546％；反

对1,413,7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235％； 弃权166,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219％。

9、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7,510,6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4％； 反对1,

415,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8％；弃权175,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69,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236％；反

对1,415,1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279％； 弃权175,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485％。

10、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7,513,6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1％； 反对1,

413,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5％；弃权173,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72,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30％；反

对1,413,7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235％； 弃权173,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435％。

11、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各候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

分别进行了表决。

非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11.01.候选人：赵刚强 同意股份数:365,759,121股表决结果：当选。

11.02.候选人：杨勇 同意股份数:365,789,301股表决结果：当选。

11.03.候选人：赵冬 同意股份数:365,760,071股表决结果：当选。

11.04.候选人：马玲 同意股份数:365,771,600股表决结果：当选。

11.05.候选人：线静 同意股份数:365,759,870股表决结果：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01.候选人：赵刚强同意股份数:28,468,956股

10.02.候选人：杨勇同意股份数:28,499,136股

10.03.候选人：赵冬同意股份数:28,469,906股

10.04.候选人：马玲同意股份数:28,481,435股

10.05.候选人：线静同意股份数:28,469,705股

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聂丽洁 同意股份数：365,768,041股表决结果：当选。

12.02.候选人：程志堂 同意股份数：365,766,760股表决结果：当选。

12.03.候选人：徐璋勇 同意股份数:365,766,762股表决结果：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聂丽洁 同意股份数:28,477,876股

12.02.候选人：程志堂 同意股份数:28,476,595股

12.03.候选人：徐璋勇 同意股份数:28,476,597股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职工董事李鹏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李鹏先生简历见附件。

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烽火电子《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

载于2025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张翠雨、杨梅出席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

李鹏，男，1978年出生，硕士，正高级工程师，2001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陕西烽火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研究所线路设计、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卫星通信项目部线路设计、航空市

场部副部长、市场发展部总经理助理、科技部部长兼党支部书记、产品研究二所所长，现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目前持有公司股票19,800股，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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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448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14,249,034股， 募集资金总额

为889,999,974.86元，扣除发行费用19,986,508.25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870,

013,466.61元，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25]第0012号）。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募集资金” ）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在

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实行专户专储管理，并

将按照规定与主承销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

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

协议的议案》，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元） 募集资金用途

1

陕西烽火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宝鸡分

行营业部

029900102210001 870,013,466.61

支付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现金对价、航空智能无

线电高度表及无人机精

密引导装备研发产业化

项目、雷达导航系统科研

创新基地项目、补充上市

公司流动资金或偿还债

务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与开户银行、独立财务顾问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条款如下：

甲方：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

丙方：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

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开户行为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 账号为029900102210001。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航空智能无线电高度表及无人机精密引导装备研发产业化项目、雷达导航系统科研创新

基地项目、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或偿还债务等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主办人杨小军、吕想科、高原（以下简称“主办人” ）及项目

组成员李钊颖（以下简称“项目组成员”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主办人及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以电子邮件方式抄

送丙方且电话通知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该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者募集

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证券事务部门和乙方应当及时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主办人。丙方更换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主办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主办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因本协议或执行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当由甲、乙、丙三方协商解决；如友

好协商方式解决不成， 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交由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

决。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希会验字[2025]第0012号）。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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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6月19日，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13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6名。董事杨勇、赵冬委托董事长赵刚

强参加会议并表决， 董事李鹏委托董事马玲参加会议并表决，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赵刚强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公司董

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通过《关于委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刚强

委员：程志堂、聂丽洁、赵冬、杨勇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聂丽洁

委员：徐璋勇、线静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程志堂

委员：聂丽洁、赵刚强

4）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璋勇

委员：赵刚强、程志堂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决定聘任杨勇为总经理，聘任马玲为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

聘任杨勇为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马玲为董事会秘书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提名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

见。其中总会计师任职资格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

见。

4、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李鹏、肖强、马志成为副总经理，聘任马玲为公司总会计师。

表决情况：

聘任李鹏为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肖强为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马志成为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马玲为总会计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提名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

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关于公司高管人员简历及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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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人员简历及董事会秘

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25年6月19日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选举了新一届公司董事长，聘任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

师、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现将上述高管人员简历及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

式公布如下：

一、高管人员简历

赵刚强，男，1967年出生，硕士，中共党员，正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1988年参加工

作，历任国营长岭机器厂财务处会计员，西安电扇厂、西安长岭吊扇厂财务科科长、长岭(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长岭黄河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总经理，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

理。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陕西长岭

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截至目前，未

持有本公司股票，除担任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陕西长岭电气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杨勇，男，1977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2003年4月参加工作，历

任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电子公司线路设计员、副经理、经理，陕西烽火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陕西电子信息集团科技部部长，陕西电子信息研究院有

限公司总经理，陕西长安计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公司总经

理，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陕西电子信息集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除担任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赵冬，男，1986年出生，本科双学士,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 2009年参加工作，历任陕西

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烽火电子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资本运营

部部长、董事会秘书，陕西电子信息集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陕西光伏产业有限公司

董事，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陕西凌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陕西电子信

息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管理改革部部长、董事会秘书。目前持有公司股票

10,554股，除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管理

改革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马玲，女，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正高级会计师，2000年参加工作，历任国营

长岭机器厂财务部会计员，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会计员、财务部室主任、

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总经理助理，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

长、副总会计师、总经理助理,�陕西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目前持有公司股票3,500股，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线静，女，1980年出生，硕士，正高级会计师。 历任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会

计员，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规划部经营管理员，陕西电子信息集团光电科技公司

副总会计师， 西安卫光科技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

长，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除担任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部部长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李鹏，男，1978年出生，硕士，正高级工程师，2001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陕西烽火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研究所线路设计，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卫星通信项目部线路设计、航空市

场部副部长、市场发展部总经理助理、科技部部长、产品研究二所所长。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职工董事，副总经理。 目前持有公司股票19,8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肖强，男，1981年出生，本科，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2003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陕西烽

火集团公司技术部总装工艺员，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部长、部长，陕西烽火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检测试验中心主任，公司网通事业部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

体。

马志成，男，1978年出生，本科，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2002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陕西

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研究所线路设计员，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究所副所长，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部长，西安烽火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公司副总工

程师兼西安研发中心主任。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杨婷婷，女，1975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 1997年参加工作，历任公司财务处会

计员、证券室主任，证券部、投资管理部、公司管理部证券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

书。 2001年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培训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

会办公室主任，资本运营部部长，法务部部长。 目前持有公司股票10,000股，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二、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马玲

办公电话：0917-3626561

传真：0917-3625666

通信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清姜路72号

电子邮箱：sxfh769@163.com

证券事务代表：杨婷婷

办公电话：0917-3626561

传真：0917-3625666

通信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清姜路72号

电子邮箱：tingtyang@163.com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53� � � �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5-080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曾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担任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华

泰联合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原定至2024年12月31日止，鉴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

完毕，故华泰联合证券就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公司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2025年4月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

于2025年5月6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5年6月18日，公司聘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 ）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并与中信证券签订了保荐协议。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

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完成原保荐

机构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中信证券作为公司新聘请的保荐机构，将完成原保

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华泰联合证券自公司与中信证券签署保荐

协议之日起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 为保障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中信证

券委派沈子权先生、王琦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并履行相

关职责。

公司对华泰联合证券及其保荐代表人、项目团队在此前的保荐工作和持续督导期间

所做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附件：中信证券保荐代表人简历

一、沈子权先生简历

沈子权先生，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总裁，保荐代表人。 曾负责或参与

了建发致新、长风药业、海创药业、科美诊断、共同药业、长沙银行等IPO项目以及大博医

疗再融资、中国船舶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具有丰富的项目实际操作经验。 沈子权先生在

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

录良好。

二、王琦先生简历

王琦先生，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 曾负责和仁

科技、卫信康、艾德生物、金域医学、博瑞医药、甘李药业、键凯科技、诺禾致源、纳微科技、

亚辉龙、泓博医药、建发致新、汉邦科技等IPO项目，金域医学、纳微科技、前沿生物、诺禾

致源、甘李药业等再融资项目，并在振东制药、新国都、海思科、优博讯、崇达技术等IPO项

目、卫宁健康再融资、首都在线股份代办系统挂牌及定向增发等项目担任核心成员，具有

丰富的项目实际操作经验。 王琦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600166� � �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2025一045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卡文新能源增资扩股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满足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汽车” 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卡文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文新能源” ）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卡文新能源通过非公开协议增资和北京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增资开展Pre-A轮融资。

● 2025年6月19日，卡文新能源与3家非公开协议方式增资方福田汽车、博世（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博世创投” ）、海南星辉海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员工持股平台” ）以及5家公开挂牌增

资方上海博原嘉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原嘉成” ）、博原怡成（淄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原怡成” ）、武汉博原丰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原丰成” ）、

北京市绿色能源和低碳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简称“绿色能源基金” ）、安鹏绿色（北京）能源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鹏基金” ）共同签署了《增资协议》，增资价格为1.50元/注册资本（保留两位小数），增

资总额120,877.3万元，新增注册资本80,584.8668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为卡文新能源的控股股东。

● 本次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风险提示：卡文新能源本次融资尚待履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增资扩股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30日、2025年1月22日经董事会及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子公司卡文新能源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95、临2025-005号）。

卡文新能源Pre-A轮融资包括非公开协议增资和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增资两部分，2025年6月19日，卡文

新能源与3家非公开协议方式增资方（福田汽车、博世创投、员工持股平台）以及5家公开挂牌增资方（博原嘉成、

博原怡成、博原丰成、安鹏基金、绿色能源基金）共同签署了《增资协议》，增资价格为1.50元/注册资本（保留两位

小数），增资总额120,877.3万元，新增注册资本80,584.8668万元。

本次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一）博世创投

企业名称：博世（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Johannes� Sommerhaeuser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28号21层2103G室

（二）员工持股平台

企业名称：海南星辉海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仲韶街9号复兴城国际数字港B座6楼-261

执行事务合伙人：海口星辉绿航投资有限公司

卡文新能源员工持股方案已履行完成国资审批程序。

（三）博原嘉成

企业名称：上海博原嘉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城中路171弄9号二层2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博原（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博原怡成

企业名称：博原怡成（淄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马尚街道办事处人民西路228号金融大厦11楼1118-16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博原（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五）博原丰成

企业名称：武汉博原丰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滨江大道194号世茂锦绣长江C1地块3号商业1单元1层（1）商号-24

执行事务合伙人：博原（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六）绿色能源基金

企业名称：北京市绿色能源和低碳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通州区光华路甲1号院23号楼5层101-517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京国管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产投” ）

绿色能源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一北汽产投是公司控股股东北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 《股票上市规

则》第6.3.3的规定，绿色能源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方。

（七）安鹏基金

企业名称：安鹏绿色（北京）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25号北京汽车大厦11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安鹏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北汽产投是公司控股股东北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6.3.3

的规定，安鹏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18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因一方参与另一方公开招标、拍卖等的交易，可以免

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 本次绿色能源基金和安鹏基金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增资卡文新能源，无需按照

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及披露。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增资协议主体及签署时间

甲方1：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2：博世（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甲方3：海南星辉海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4：博原怡成（淄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5：武汉博原丰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6：上海博原嘉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7：安鹏绿色（北京）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甲方8：北京市绿色能源和低碳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甲方1、甲方2、甲方3、甲方4、甲方5、甲方6、甲方7和甲方8，统称为“甲方” 。

乙方：北京卡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签署时间：2025年6月19日

2、增资金额

2.1各方同意，以2024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乙方的《拟增资涉及的北京卡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第0747号）经备案后净资产评估值为74,617.45万元为依据，甲方对乙方

增资，增资价格为1.50元/注册资本（保留两位小数）；其中：

甲方1货币出资75,800万元、认缴其新增注册资本50,533.3333万元；

甲方2货币出资3,000万元、认缴其新增注册资本2,000万元；

甲方3货币出资3,577.3万元、认缴其新增注册资本2,384.8667万元；

甲方4货币出资14,500万元、认缴其新增注册资本9,666.6667万元；

甲方5货币出资4,750万元、认缴其新增注册资本3,166.6667万元；

甲方6货币出资1,450万元、认缴其新增注册资本966.6667万元；

甲方7货币出资7,800万元、认缴其新增注册资本5,200万元；

甲方8货币出资10,000万元、认缴其新增注册资本6,666.6667万元。

甲方各主体货币出资超出其各自认缴新增注册资本金额的部分计入乙方资本公积金。

2.2�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认缴出

资额（万元）

增资后认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

比例

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2,500 83,033.3333 63.59%

2 博世（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 7,000.0000 5.36%

3

上海博原嘉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000 5,966.6667 4.57%

4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 5,000.0000 3.83%

5

深圳市福源智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500 2,500.0000 1.91%

6

海南星辉海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2,384.8667 1.83%

7

博原怡成（淄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9,666.6667 7.40%

8

武汉博原丰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3,166.6667 2.42%

9

安鹏绿色（北京）能源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5,200.0000 3.98%

10

北京市绿色能源和低碳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6,666.6667 5.11%

合计 50,000 130,584.8668 100%

3、增资款的支付

3.1各方同意于签署本协议的同时就本增资项目签署各方达成一致的经修订和重述的合资协议 （以下简称

“《合资协议》” ）及乙方经修订和重述的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 ，与本协议及《合资协议》合称“交易文

件” ）。

3.2甲方4、甲方5、甲方6、甲方7和甲方8取得本增资项目投资方资格时，已经分别向北交所缴纳了其拟投资金

额10%的交易保证金（合计人民币3,850万元，以下简称“交易保证金” ）。该等甲方应各自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将按本协议约定的其全部货币出资减去其已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的剩余增资款一次性支付至本协议

载明的乙方银行存款账户。

3.3甲方1、甲方2和甲方3的货币出资须各自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按本协议约定的其全部货币

出资款项一次性支付至乙方如下银行存款账户。

3.4�各方确认并同意，本协议约定的各甲方货币出资由各甲方分别且不连带地缴付，若任一甲方未实际完成其

货币出资的缴付，其他甲方所认购并持有的乙方注册资本金额应不受其影响并且该等其他甲方缴付货币出资的义

务在其依据本协议支付对应款项后即视为已经履行。

4、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需出具《授权委托书》）签字/签章并加盖

各方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增资扩股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卡文新能源增资扩股，旨在共享各方资源优势，解决卡文新能源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等问题，集中优势资源

着力培育新能源业务，有助于公司新能源商用车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为卡

文新能源的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五、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卡文新能源本次融资尚待履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程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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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

年6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06,445,

074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3.17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3,490,433,236.4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自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如在实施

2024年度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

行调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06,445,07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23.17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0.853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4.634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2.317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27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07 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

2 08*****013 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

3 08*****552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4 08*****330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5 08*****109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

在分红派息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电话、传真：0527-8493812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公司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